附件一：

新会计准则体系执行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新会计准则

体系与新所得税政策衔接讲解实务高级培训班

工作方案

承办单位：海南省总会计师协会

1、 时间、地点

时间：2008年9月13日——9月19日

地点：海南省海口市、三亚市

二、培训对象

企业、事业、中介等单位高层管理人员，总会计师、财务总监、首席财务执行官、财务经理、高级会计师，财务会计后备人员，审计、税务专业及政府有关部门等相关人员。

3、 培训内容

1、新会计准则体系执行中相关热点、难点问题的政策解读（解读含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国家税务总局等职能或监管部门围绕新会计准则实施所发布的相关规定）；
2、实施新会计准则体系可能带来的影响和总体分析及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和计量、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等准则具体讲解；

3、一般业务准则及共同业务准则的重点分析及讲解；

4、新会计准则体系与新所得税政策的衔接问题讲解；
5、新税法下的企业纳税管理与涉税风险控制。
4、 师资力量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北京、上海、厦门国家会计学院的教授及特聘专家。

5、 培训费用

培训费用标准为每人2450元（含师资、教材、资料、场租、组织管理等培训费和考察费）。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住宿和餐费为每人每天300元 (如需住单间的，每人每天加收100元) 。

往返机（车）票费用自理。

地方协会、分会组织10人以上，可免1人培训费用。地方协会、分会组织人员参训，会长、秘书长亲临到会的免受培训费和食宿费。
收款单位：海南省总会计师协会

开户银行：农行海口市财政大厦支行

帐    号：21-106001040000532

通过银行汇款时间最迟为开班前一周。汇款时请注明参训人员姓名，报到时请携带汇款凭证复印件。

6、 报名办法

各地方总会计师协会、各会员单位和各相关单位可统一报名；个人也可直接报名。

7、 培训证书

培训学习期满、考核合格，由中国总会计师协会颁发《结业证书》；获得该证书，表明已完成年度继续教育计划，可到有关财政部门申请继续教育学时登记。

8、 报到方式：

2008年9月13日 海口美兰机场全天接机。

9、 联系方式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培训部

咨询电话：010—88191832（带传真）、88191867

联系人：姚国贤、马良；

海南省总会计师协会

咨询电话：0898—68583909、68531504
联系人：向国栋、刘德新。

